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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

企业提交材料清单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取得相关资质及荣誉证

书等（包括但不限于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

人”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资质证书）。

2.企业员工总数、学历结构、研究开发人员总数、从事

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研发人员总数说明及其月平均人数占月

平均职工总数比例的说明（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、

聘用关系），并附上企业从事申报产品研发人员名单，以上

材料请逐一统计说明并加盖企业公章；申请优惠政策 2025

年度最后一个月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（包括劳务派遣

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）等证明材料。

3.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签订的 2025 年度企业财务会

计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）

以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销售收入、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

明。先进工业母机产品销售收入如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不能体

现，请企业自行核算并加盖企业公章；研究开发费用按财税

〔2015〕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第 40号公告要求

的口径归集后，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，不能说明的需提供

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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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

4.企业开发/拥有的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十条以内代表

性实用新型、发明专利材料。

5.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证明所申报产品符合财政部、税

务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

44号附件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》的关键技术参数证

明材料（须为第三方提供，企业自证材料无效）。

6.2025 年度关于申报产品的 10 份（以内）订单额度最

大的销售合同复印件（须为申报产品本身的销售合同，其他

产品无效）。

7.一至两份关于申报产品的具有代表性的用户报告。

8.2025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

违法行为的承诺书（模板下载见网页左侧“填报资料下载”）。

9.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、出

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，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

罚两次及以上的承诺书。

10.企业拥有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工程实验室、重点实验

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博士后工作站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

新平台建设情况的证明材料，并注明平台名称、主管部委、

属于国家级或者省级等。

11.近 10年企业承担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、具有代表性

的十份以内省级以上研发项目（作脱密处理）的证明材料，

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项目金额、委托单位以及国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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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省级等。

12.10条以内企业牵头/参与申报产品标准制修订情况清

单（模板下载见网页左侧“填报资料下载”）。

13.申报产品获得的奖项证明。

14.机床装备/机械基础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等级证书。

15.当地工信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、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

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。

注：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已列入

2024 年清单的企业，拟继续申请进入 2025 年清单的，需提

供本附件中 2、3、6、8、9 项；新申请进入 2025 年清单的

企业，本附件 1-9 项为必选项，其他项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

填报。


